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(說明) 

一、基本資料（□新進教職員工/□在職教職員工變更工作者） 

單位 姓名 職稱 分機 身分 

 
 

  
□公保 
□勞保 
□軍保 

本校教職員工之義務與責任 

1.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2.定期接受健康檢查。 
3.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、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其他相關規範(如自動檢查、承攬管理等)。 
4.配合健康保護計畫。 

5.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，提供相關建議。 
 

二、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紀錄 

勞動部職

業安全衛
生署「職
業安全衛
生數位學

習平台」
課程 

(2小時) 

 

實體教育 
訓練 

(1小時) 

執行方式： 
□由用人單位自行辦理。 
□參加由環安衛中心辦理之1小時實體教育訓練。 

訓練紀錄：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至    時   分(至少1小時) 

□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滅火器、室內消防栓位置 
□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逃生樓梯。 
□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 AED位置。 

□已詳閱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同意遵守（網址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/環境安全衛生
中心/法令規章/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）。 

□工作場所危害告知。 
□已瞭解本校校園安全24小時服務專線，台北校區：02-23212219/桃園校區：03-

4608699。 
□已了解依據勞動部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37條第2項規定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
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 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。 
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。 
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 

□其他： 

※本紀錄表經聘用單位主管簽章後，送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留存備查。 
※工作者對於雇主提供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，違反者，依職安法規定主管機關得處新
臺幣3,000以下罰鍰。 

新進教職員工/在職教職員工變
更工作者（簽章） 

單位主管/計畫主持人 
（簽章） 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

（簽章） 

   

 

 

步驟2.將已完成線上數位課程畫面截圖貼在此處 

步驟3.務必勾選已完成實體課程部

分 

 步驟4.工作者、單位主管/計畫主持人 簽章 

 

步驟1.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

 

 

https://www.eshc.ntnu.edu.tw/
https://www.eshc.ntnu.edu.tw/
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(範例1) 

一、基本資料（☑新進教職員工/□在職教職員工變更工作者） 

單位 姓名 職稱 分機 身分 

○○中心 王小怡 組員 ○○○○ 
☑公保 
□勞保 
□軍保 

本校教職員工之義務與責任 

1.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2.定期接受健康檢查。 
3.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、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其他相關規範(如自動檢查、承攬管理等)。 
4.配合健康保護計畫。 

5.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，提供相關建議。 
 

二、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紀錄 

勞動部職

業安全衛
生署「職
業安全衛
生數位學

習平台」
課程 

(2小時) 

 

實體教育 
訓練 

(1小時) 

執行方式： 

☑由用人單位自行辦理。 
□參加由環安衛中心辦理之1小時實體教育訓練。 

訓練紀錄： 
日期：○○○ 年 ○○ 月  ○○日 10  時  00 分 至  11  時  00 分 

☑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滅火器、室內消防栓位置 
☑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逃生樓梯。 
☑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 AED位置。 

☑已詳閱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同意遵守（網址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/環境安全衛
生中心/法令規章/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）。 
☑工作場所危害告知。 
☑已瞭解本校校園安全24小時服務專線，台北校區：02-23212219/桃園校區：03-

4608699。 
☑已了解依據勞動部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37條第2項規定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
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 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。 
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。 
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 

□其他： 

※本紀錄表經聘用單位主管簽章後，送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留存備查。 
※工作者對於雇主提供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，違反者，依職安法規定主管機關得處新
臺幣3,000以下罰鍰。 

新進教職員工/在職教職員工變
更工作者（簽章） 

單位主管/計畫主持人 
（簽章） 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

（簽章） 

王小怡 李○○  

 

王小怡 

https://www.eshc.ntnu.edu.tw/
https://www.eshc.ntnu.edu.tw/
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(範例2) 

一、基本資料（☑新進教職員工/□在職教職員工變更工作者） 

單位 姓名 職稱 分機 身分 

○○中心 王小怡 專任助理 ○○○○ 
□公保 
☑勞保 
□軍保 

本校教職員工之義務與責任 

1.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2.定期接受健康檢查。 
3.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、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其他相關規範(如自動檢查、承攬管理等)。 
4.配合健康保護計畫。 

5.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，提供相關建議。 
 

二、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紀錄 

勞動部職

業安全衛
生署「職
業安全衛
生數位學

習平台」
課程 

(2小時) 

如附件所示。(提醒:將附件列印出來，一同繳交。) 

實體教育 
訓練 

(1小時) 

執行方式： 

□由用人單位自行辦理。 
☑參加由環安衛中心辦理之1小時實體教育訓練。 

訓練紀錄： 
日期：○○○ 年 ○○ 月  ○○日 14  時 00 分 至  15  時  30 分 

☑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滅火器、室內消防栓位置 
☑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逃生樓梯。 
☑已知悉離工作環境(辦公室/研究室/實習場所等)最近的 AED位置。 

☑已詳閱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同意遵守（網址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/環境安全衛
生中心/法令規章/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）。 
☑工作場所危害告知。 
☑已瞭解本校校園安全24小時服務專線，台北校區：02-23212219/桃園校區：03-

4608699。 
☑已了解依據勞動部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37條第2項規定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
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 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。 
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。 
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 

□其他： 

※本紀錄表經聘用單位主管簽章後，送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留存備查。 
※工作者對於雇主提供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，違反者，依職安法規定主管機關得處新
臺幣3,000以下罰鍰。 

新進教職員工/在職教職員工變
更工作者（簽章） 

單位主管/計畫主持人 
（簽章） 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

（簽章） 

王小怡 李○○  

 

https://www.eshc.ntnu.edu.tw/
https://www.eshc.ntnu.edu.tw/
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(範例2) 

 

王小怡 


